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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阐述了建设项目竣工 三同时 验收监测中存在的问题, 指出其中的主要问题是环境监测部门和环境管理部门

权责不清, 提出验收监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清理规范性文件, 颁布技术导则;建立环境监测单位的资质分级; 建立验收监

测的质量监管体系; 建立科学的验收监测计费方法; 建立并推行验收监测的招投标制度; 加强技术的培训与储备,以及验收

监测向社会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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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为落实 建设项目

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, 保证竣工验收监测质量, 在

试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

( [ 1995] 335号 )的基础上, 颁布了 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(环发 [ 2000] 38

号文 ) (简称 38号文 ) , 并于 2001年底颁布 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 (简称 13号

令 ),以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

(简称验收监测 )作进一步规范要求。

在依据 38号文 和 13号令 实施验收监测

的过程中,发现仍存在很多问题, 其中有些问题是

对 38号文 和 13号令 执行不力造成的, 但也有

一些问题是被 38号文 和 13号令 忽略而致的。

1 问题

1. 1 环境监测部门和环境管理部门权责不清

38号文 和 13号令 将验收监测的环境管

理检查、验收结论与建议等职能由环境管理部门划

归环境监测部门统一归入验收监测。但在实际工

作中, 不少地区的环境管理部门未能严格执行 38

号文 和 13号令 , 仍代行已经明确划归环境监

测部门的职责,以致验收监测中出现扯皮和推委现

象。尤其是当地政府所谓 保驾护航 的重大投资

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,环保审批和竣工验收都是环

境管理部门包办的项目,例如不少建设项目的环评

和环保设施的设计施工调试均由环境管理部门下

属的事业单位 (甚至有些就是承担验收监测的环

境监测部门 )包办,环境监测部门对此项目的验收

监测必将受到影响。

1. 2 验收监测中的不正之风

验收监测是新扩改项目和技改项目正式投产

必须进行的程序,为此建设单位和监测单位有意或

无意衍生以下现象:

( 1)个别建设单位为获取结论上通过的监测

报告, 采取调整生产工艺、降低污染负荷、强化治

理,甚至隐瞒、欺骗和行贿手段;

( 2)个别监测单位将验收监测当成创收途径,

为赚取费用而敷衍了事、弄虚作假;

( 3)对监测单位和监测工作缺乏必要的监督,

很难保证验收结论的质量和准确性。

1. 3 环境监测部门技术力量薄弱

多数环境监测部门在验收监测方面的技术力

量相对薄弱,环境监测人员不了解污水处理和烟气

除尘脱硫等污染处理工艺,以及建设项目的生产工

艺,这就造成环境监测部门在验收监测时, 易被建

设和施工单位蒙骗, 在工况达不到验收条件时,对

其进行验收监测有偏差。此外多数环境监测部门

的技术人员缺少治理方面的相关知识,也不能满足

环境管理检查工作的要求。

1. 4 验收监测市场仍不完善

38号文 规定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

验收监测由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

属的环境监测站负责组织实施 ,这就变相造成了

验收监测市场的垄断,不利于验收监测市场的形成

与完善。 13号令 在相关配套措施未能建立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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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下取消了 38号文 的此项规定, 引发了验收监

测市场的恶性竞争,各级环境监测部门都竞相压低

监测费用,以赢得业务份额。部分验收监测收取的

费用低于按规范监测所需的成本,以至于不少环境

监测部门在验收监测时偷工减料。

1. 5 小型建设项目的验收监测存在缺陷

38号文 给出的验收监测技术要求对于大中

型建设项目比较适用,应用于小型建设项目难度较

大。如果严格按 38号文 执行,小型建设项目的

竣工验收费用基本在数万元,这对于一个投资百万

元,甚至只有几十万元小企业来说是一笔较大的负

担,现实工作中, 各级基层环境监测站对小型建设

项目的验收监测时,基本不执行 38号文 , 任意更

改,随意性较大。

2 验收监测亟待完善的问题

2. 1 清理规范性文件,颁布技术导则

清理现行有效的各时期颁发的所有涉及验收

监测的规范性文件,对其中相互矛盾或不具备操作

性部分修改、补充、完善。在充分听取各界人士、各

级环境监测部门和建设单位意见后,修订 建设项

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技术要求 , 颁布

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技术导则 , 导

则根据建设规模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将建设

项目分类,对部分规模小,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

建设项目的验收监测, 可简化工作程序和内容, 提

高可操作性。

2. 2 建立环境监测单位的资质分级

借鉴环境影响评价分级管理的经验, 依据各环

境监测单位的规模、仪器配置、技术力量、人员素

质、管理水平和业绩等分级 (与建设项目分类相配

套 ) ,级别低的环境监测单位只能承担简单的小型

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,级别高的环境监测单位可承

担复杂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。如环境监

测单位监测时被发现存在违规操作, 可降低其资质

或取消其验收监测的资格。

2. 3 建立验收监测的质量监管体系

环境管理部门要对验收监测进行有效评估,评

估结果要作为监测单位资质分级调整的重要依据。

在部分发达地区可仿效建筑监理的经验试行验收

监测的第三方监理。经常组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优秀工程的评比,在评比中发现了有问题的建设项

目的验收监测单位要处罚。

2. 4 建立科学的验收监测计费方法

由于验收监测涉及的工作较为繁杂,目前,竣

工验收监测尚没有较为合理且操作简便的统一计

费方式,在经费核算时人为因素影响较大。建议中

国环境监测总站结合各地实际提出一种简单、统一

的计费方式。地方政府要制定政府指导价,杜绝乱

收费现象, 规范监测市场。

2. 5 建立并推行验收监测的招投标制度

环境管理部门对建设项目分类后,确定可参与

此项验收监测的环境监测单位资质要求,向全社会

招标。拟投标的监测单位必须事先编制监测方案

交环境管理部门审核,监测方案通过环境管理部门

批准的监测单位方可参加投标。随后环境监测单

位报出包含监测经费的标书交项目建设单位,建设

单位依据标书选择监测单位, 与此同时环境管理部

门与建设单位协商后指定另一家环境监测单位作

为监理方监督验收监测, 并根据监测费的一定比例

由建设单位向其付监理费
[ 1]
。

2. 6 加强技术的培训与储备

在拓展监测能力的同时, 要加大监测人员的各

种业务水平培训力度,既要培养出精通化学分析的

技术骨干, 又要培养出精通生产工艺和处理工艺的

业务骨干, 以适应验收监测的需要。监测单位尤其

是资质较高的监测单位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技术储

备,要积极与各大专院校、设计院和研究所合作,提

高自身技术水平。

2. 7 验收监测向社会公示

验收监测必须向社会公示,公示内容可包括项

目的基本情况、工程特点、排放污染物对环境产生

的影响、环境保护执行情况、验收监测结果和调查

结论等。验收监测报告必须在政府网站或地方媒

体上公示后方可交环境管理部门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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